
西湖镇2025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
招聘公告
根据《聊城市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聊政办字〔2022〕4号）、《聊城市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聊人社发〔2024〕3号）文件规定，为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增进民生福祉，结合本镇各村实际工作需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决定在全镇公开招聘2025年乡村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招聘人员范围和条件
本次招聘人员范围为本镇相关村有劳动能力、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的下列人员：

1.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是指乡村振兴部门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2.农村低收入人口，是指民政部门登记认定的相应人员;

3.农村残疾人，是指残联登记管理的相应人员；

4.农村大龄人员(45—69周岁)，计算日期从发布招聘公告之日算起；

5.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是指户籍在村民委员会的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6.登记失业16-24岁青年，是指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的16至24周岁相应人员；

7.登记失业二孩妈妈，是指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符合生育政策、抚养2个或2个以上未满18周岁子女的相应女性人员。

另外，允许将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期满、退出岗位后3个月以上、通过其他渠道仍难以实现就业的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纳入本次招聘范围，但需按程序通过乡村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1.本人名下有个体工商户、公司法人、股东、理事、监事、监理、财务、企业出资人（股东）及管理人员等身份；

2.已享受职工（含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退休待遇人员；

3.公职人员（含已享受退休待遇公职人员）、各镇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集体经济补贴的村干部；

4.还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学生；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对公职人员或村干部亲属报名且符合条件的，需填写备案承诺书、如实说明亲属关系，经村民主评议和信息公示无异议后，由乡镇研究通过，并报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同意后按程序上岗，对未如实说明的，按申报材料虚假失实予以清退。

二、岗位开发名称、数量及职责

本次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均为政府出资设立的非营利性岗位，共计34个，其中公共服务类岗位32个、设施维护类岗位2个，招聘人数为34人，具体情况见《西湖镇2025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附件1），工作地点为设岗的村居。

（一）公共服务类

1.村容保洁服务岗
岗位数量：32个
岗位职责：负责区域内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整治、长效保洁工作，从事政策宣传、绿化管理、文明劝导等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志愿服务，同时做好村“两委”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设施维护类岗位

1.“四好农村路”管护岗位

岗位数量：2个
岗位职责：服从所在村居的管理和安排，做好公路巡查养护工作。负责农村公路的日常管理养护，协助做好路况巡查、病害调查统计及路政管理工作。对各自划定的路段，定期经常性上路巡查，及时对公路路面碎石进行清扫、对坑槽进行填补、对路基进行修整，确保包段公路路面整洁、路基完好、交通安全标识完整。服从村“两委”的安排，配合做好单位部门的工作。
三、岗位招聘程序

本次乡村公岗招聘严格按照“发布公告、报名申请、民主评议、公开公示、县级审批、协议签订、培训上岗”等步骤组织实施。

（一）发布公告

2025年9月24日至30日在县政府网站发布招聘公告，同时在镇、村公开栏张贴。

（二）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材料：《阳谷县乡村公益性岗位个人报名申请表》（见附件2）一式两份；《乡村公益性岗位报名人员（社会关系）备案表》（见附件3）一式两份；承诺书（见附件4）一式两份；本人身份证、社保卡、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近期免冠1寸近照直接贴在报名登记表内。

是残疾人的还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二份；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需要供离婚或丧偶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二份。

2.报名时间：2025年10月9日至10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30）。

3.报名地点：报名人员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4.报名方式：本人现场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

5.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整个招聘工作全过程，

（三）民主评议

10月11日民主评议。对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由所在的村对其进行民主评议，确定拟安置上岗人员。镇人社所要指导村成立民主评议小组，并掌握评议全过程，评议结果及时在村宣传栏张榜公示。

（四）复审公示

10月13日复审。乡村公益性岗位拟安置上岗人员由村居报经乡镇政府审核。

10月14日—16日公示。审核合格后及时反馈给村，在安置对象所在村居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五）县级审批

10月17日报县级审批。公示期间，同时报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审批。审批结果予以反馈，并由各镇工作人员按要求将岗位、人员等信息录入山东省公益性岗位管理平台。

（六）签订协议、培训上岗

自10月30日起对拟安置人员签订劳务协议，进行岗前培训，有序组织上岗。

四、日常管理

乡公益性岗位人员实行退出机制，一旦退出将即时解除劳务协议或劳动合同。

（一）自然退出
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镇政府督促退出：
1.通过用人单位吸纳、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方式已实现就业的；

2.自愿退出岗位的；

3.公益性岗位已满规定期限的；

4.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5.其他须退出岗位的情况。

（二）人员清退

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镇政府负责对其清退：

1.申报材料虚假失实的；

2.本人未提供相应劳动、他人顶替上岗的；

3.无故连续旷工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的；

4.不服从岗位管理或违反岗位管理办法，造成不良影响的；

5.工作质量、标准达不到要求，经整改仍不到位的；

6.在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7.其他不符合城乡公益性岗位条件的。

五、岗位待遇

本次开发的乡村公益性岗位依据《聊城市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统一实行政府补贴。岗位补贴标准由县政府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按月发放，同一人员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同时，统一为在岗人员购买每年不超过100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

六、其他

（一）报名应聘人员应保证材料真实，如发现材料虚假失实，将取消报名资格；已经录用的，将按照管理办法予以清退。

（二）本公告由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三）监督电话：0635－6511986
附件:
1.西湖镇2025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

2.阳谷县乡村公益性岗位个人报名申请表

3.社会关系备案表

4. 承诺书

              西湖镇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4日
附件1：

2025年度乡村公益性岗位设置一览表

	序号
	村居名
	村容保洁服务岗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岗
	“四好农村路”管护岗
	乡村振兴综合服务岗
	合计

	1
	任伍
	2
	
	
	
	

	2
	张岱
	2
	
	
	
	

	3
	武海
	2
	
	
	
	

	4
	皂刘
	2
	
	
	
	

	5
	赵王楼
	1
	
	
	
	

	6
	白庙
	1
	
	
	
	

	7
	范庄
	1
	
	
	
	

	8
	俞楼
	3
	
	
	
	

	9
	杜庄
	2
	
	
	
	

	10
	席庄
	1
	
	
	
	

	11
	齐庄
	1
	
	
	
	

	12
	门坊
	2
	
	
	
	

	13
	月堤
	1
	
	
	
	

	14
	赵伯升
	2
	
	
	
	

	15
	斜店
	1
	
	
	
	

	16
	仓子
	1
	
	
	
	

	17
	东老
	1
	
	
	
	

	18
	大王楼
	2
	
	
	
	

	19
	大刘
	1
	
	
	
	

	20
	小刘
	1
	
	
	
	

	21
	许庄
	
	
	2
	
	

	22
	东干
	1
	
	
	
	

	23
	西干
	1
	
	
	
	

	
	合计
	32
	
	2
	
	34


附件2：

阳谷县乡村公益性岗位个人申请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相片）

	所在村（社区）
	
	联系电话
	
	

	文化程度
	
	婚姻
状况
	
	是否有劳动能力
	
	

	家庭地址
	
	身份证号
	
	

	申请人
申请
	本人申请从事           村（社区）           公益性岗位，并具备从事该公益性岗位的素质能力。
申请人：

年  月  日

	村（社区）意见
	经2025年   月   日村委会组织民主评议，该同志符合乡村公益性岗位初步人选条件，人员类别为             ，2025年   月  日至   日在我村（社区）进行公示无异议。
经村委会（社区居委会）研究，决定拟推荐其在本村（社区）从事            公益性岗位工作。

经办人（签字）：          村（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人员类别是指脱贫享受政策人员、农村低收入人员、农村残疾人、农村大龄人员（45-69周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登记失业的16-24岁青年、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2.此表一式两份，乡镇（街道）、村（社区）各留存一份。
附件3：

乡村公益性岗位报名人员(社会关系)备案承诺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主要社会关系
(配偶、父母及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
	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是否公职或村(社区)干部

	
	配偶
	
	
	
	
	

	
	父亲
	
	
	
	
	

	
	母亲
	
	
	
	
	

	
	子女
	
	
	
	
	

	
	子女
	
	
	
	
	

	
	子女配偶
	
	
	
	
	

	
	子女配偶
	
	
	
	
	

	
	岳父
（公公）
	
	
	
	
	

	
	岳母
（婆婆）
	
	
	
	
	

	
	兄弟
	
	
	
	
	

	
	姐妹
	
	
	
	
	

	
	祖父
	
	
	
	
	

	
	祖母
	
	
	
	
	

	
	外祖父
	
	
	
	
	

	
	外祖母
	
	
	
	
	

	
	孙子
	
	
	
	
	

	
	孙女
	
	
	
	
	

	
	外孙
	
	
	
	
	

	
	外孙女
	
	
	
	
	

	本人
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提报信息情况属实、完整、有效，如有隐匿瞒报，自愿放弃公益性岗位有关政策并退回补贴资金.
                                     签字：

	备注
	


附件4：

承诺书
我已仔细阅读乡村公益性岗位公开招聘人员公告。现郑重承诺：

1.本人承诺名下无个体工商户、公司法人、股东、理事、监事、监理、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等不符合公益性岗位纳入范围的身份，同时保证若被聘用后，在岗期间不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理事、监事、监理、企业出资人及管理人员，服从用人单位管理。如有隐瞒，本人自愿退出公益性岗位，并退还领取的公益性岗位补贴，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2.本人已经认真阅读招聘公告内容，理解并清楚其内容，符合招聘公告要求，自觉遵守本次招聘的各项规定，诚实守信，严守纪律，认真履行应聘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3.本人所填写的报名信息和提交的证件、证明等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对因填写信息错误，提供的有关信息、证件、材料不真实、不全面，查看有关信息不及时以及违反有关公告规定和纪律要求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人（签字并按手印）：
2025年   月   日




